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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招商引资顾问工作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创新招商引资方式，拓宽招商引资渠

道，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组织和个人参与我市招商引资工作，

开展以商招商，推动我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，结合《潮州市

完善推动“大招商”工作机制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招商引资顾问的选聘范围是境内外的各地潮

商会会长，以及关心、支持潮州经济社会发展且声望高、信

誉好、影响广的个人。

第三条 招商引资顾问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拥护和支持中国对外政策，具备良好政治素质，

信用状况良好，无违法违纪违规等不良记录；

（二）在相关行业和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具

备一定的专业知识、人脉网络、企业资源和社会活动能力等；

（三）具有从事项目、商务、投资的工作热情，关心和

支持潮州经济发展建设，愿意为潮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

献。

第四条 招商引资顾问的选聘程序

（一）初选：由相关部门和个人推荐，填写《潮州市人

民政府招商引资顾问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附上身份证明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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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件。

（二）审查：由市“大招商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荐的

人选进行资格初审，征求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统战部、市公安

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市监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工商联等部门意见

后将拟定名单上报市政府审定。

（三）审定：经市政府研究确定人选后，以市政府名义

颁发《潮州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顾问聘书》。

第五条 招商引资顾问实行聘任制，每任聘期 2 年；期

满后根据工作情况及本人意愿，经审核合格可续聘，不再续

聘的，聘任关系自行解除。

第六条 招商引资顾问的主要职责

（一）利用自身人脉资源优势，大力对外宣传推介潮州

投资环境、投资优势、投资政策、投资平台和重点产业，提

高潮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（二）积极引荐优质项目、急需人才、先进技术等落地

潮州。

（三）广泛收集境内外投资信息，及时介绍国内外经济

发展趋势，提出对接建议，并及时反馈“大招商”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。

（四）积极联络邀请境内外有实力、有影响、有意向的

潜在投资商来潮州调研考察，推进项目合作。

（五）对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和举办的招商活动提出意

见建议，并积极协助开展招商引资推介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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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工作经费

招商引资顾问成功引荐并已动工建设的工业类项目，每

个项目给予 1 万元人民币工作经费。工作经费由招商引资顾

问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潮州市招商引资顾问项目引荐工作经费

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由项目所在地招商部门出具意见，经

市“大招商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，报市政府同意批准后给

予拨付。

第八条 工作保障

（一）市“大招商”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我市聘请招商

引资顾问的日常管理服务，包括招商引资顾问选聘、不定期

召开招商引资顾问座谈会、以及拜访招商引资顾问。

（二）招商引资顾问带队或引荐来潮州投资考察团队，

由市商务局（投促局）专人负责对接，相关行业部门对其在

本市的活动予以协助。

（三）对招商引资顾问推荐的投资项目，给予项目办理

全程“保姆式”服务。

（四）第七条所需工作经费从市“大招商”工作经费专

项资金列支。

（五）工作经费原则上每年年底集中审核、审批和拨付。

第九条 本制度由市“大招商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